附1
采购需求
	一、项目要求

	名称
	数量
	需求内容

	[bookmark: _Hlk177659500]地下水水质监测外业采样服务
	1
	[bookmark: _Hlk177130775]（一）项目基本概况
[bookmark: _Hlk177130791]根据《关于印发“十四五”土壤、地下水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通知》（环土壤〔2021〕120号），《关于印发2021年地下水生态环境保护评估工作方案的函》（环办便函〔2021〕290号），《关于印发地下水污染防治实施方案的通知》（环土壤〔2019〕25号）、《广西地下水污染防治“十四五”规划》、《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西地下水管理办法的通知》（桂政办发〔2017〕26号）等文件要求，为加强我区地下水管理，障地下水质量和可持续利用，开展自治区控监测网络点位备选点位地下水监测工作。完成全区105个地下水点位样品采集工作。
[bookmark: _Hlk177659295][bookmark: _Hlk177130801]（二）工作内容
1、供应商完成全区105个地下水点位枯、丰水期样品采集工作，并将采集的每批样品在标准规范要求的保存期限内安全运送到采购人指定样品分析实验室。
2、样品采集、保存和流转按照《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 164-2020）、《地块土壤和地下水中挥发性有机物采样技术导则》（HJ 1019-2019）、《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 164-2020）、《地块土壤和地下水中挥发性有机物采样技术导则》（HJ 1019-2019）、《水质 采样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HJ 493-2009）、《地下水 环境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
（三）工作质量控制要求
1、供应商需严格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水环境质量监测质量控制技术方案》等相关标准规范要求开地下水采样质控工作。
2、供应商需无条件配合采购方完成所有外部质量控制工作及满足外部质量控制要求。
（四）数据资料归属及保管
本项目所形成的数据和报告归采购人所有。未经采购人授权，不得将数据和报告发送给任何第三方。
（五）项目验收
项目验收时间：预计验收时间2024年12月15日，在采购方主体项目完成并通过验收之后，本项目将进入验收阶段。
（六）成果提交内容
1、采样记录1套。
2、样品交接流转记录1套。

	二、商务要求

	1、报价要求
（1）投标人必须报出总价，且不得超过最高限价。本项目按总包干报价，包括所有服务、技术支持、售后服务、差旅费、劳务费、样品采集、材料费、培训费、验收费、手续费、包装费、运输费、保险费和各项税金、安装费及由于市场价格波动增加的费用，以及不可预见费等全部费用。
（2）采购人不再支付成交价格以外的任何费用。
2、项目服务时间及服务地点
（1）服务期限：自签订合同之日起至2024年12月15日前。
（2）服务地点：南宁市青秀区教育路5号
3、服务交付时间及交付地点
[bookmark: _GoBack]（1）交付时间：2024年12月15日前。
（2）交付地点：南宁市青秀区教育路5号
4、付款条件
本合同签订后5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向成交人支付合同40%预付款；采购人完成样品采集工作后5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50%款项；本合同项目完成最终验收后，支付合同剩余款项。
5、其他要求
（1）提供本项目服务方案包括项目实施方案、项目需求理解、项目质量控制方案
（2）提供相关业绩证明
（3）提供项目实施团队证明材料
（4）售后服务方案
（5）本项目不能进行二次分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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